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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

結婚禮儀 
 

前    言 

基督教婚禮禮儀是崇拜禮儀之一，其中包括宣講聖道、讀經和讚美等等，為那些願意在上帝和眾人面

前締結神聖婚約的基督徒而設計。倘若其中一方為非信徒，也可使用此結婚禮儀，唯未信一方必須願

意尊重並接受整個禮儀的信念和意義。 

 

基督徒婚禮反映基督與教會親密關係的神聖盟約。本禮儀的設計在表明本會的婚姻觀，包括夫婦彼此

尊重的信念和自願結合互相委身的原則。 

 

參加婚禮的人不只是被動的觀禮者，而是主動參與的會眾和見證人。 

 

禮    儀 

一、進堂禮 

 1. 序樂 

（司琴彈奏「序樂」；主禮嘉賓、新郎與伴郎隨證婚牧師進堂；主禮牧師步上聖壇，其餘主禮嘉

賓就座；新郎及伴郎站立於聖堂前面適當位置，面向聖壇。） 

  2. 燃點紅蠟燭 

主禮牧師燃點紅蠟燭後，向會眾說： 

主禮： 「各位來賓，各位主內弟兄姊妹，歡迎蒞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       堂，參加         

先生、        小姐的結婚典禮。現在請各位起立，恭請新娘子進入禮堂。」 

3. 婚樂 

（司琴彈奏「婚樂」(註 1)，新娘等人依次進堂(註 2）） 

  4. 宣召 

牧師對眾人 ﹕ ＿＿＿＿＿先生和＿＿＿＿＿小姐的結婚典禮現在開始。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

的名。阿們。 

5. 唱詩 

6. 祈禱 

二、聖道與回應禮 

1. 讀經  

  2. 獻詩 

    （讀經前後均可選唱合適的詩歌或彈奏合適的樂曲；或由詩班獻唱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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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講道(宜在十分鐘內完成) 

 

三、證婚禮 

  A.  宣告結婚意願 

   a. 致詞 

    證婚牧師說:「各位親友來賓、各位主內弟兄姊妹：現在我謹以耶穌基督和祂聖教會賦予我的牧

師職份，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（婚姻註冊處）授予我的權責，為一對新人證

婚。」 

   b. 查問結婚意願 

牧師 ﹕ 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名。 

           先生、         小姐，我在上帝和眾親友面前，請你們鄭重表

明你們願意藉著耶穌基督的恩典結成夫婦。 

牧師問新郎 ﹕          先生，我在上帝和基督教會面前問你：你願意與         小姐

結婚，作她的丈夫嗎？ 

新郎 ﹕ 我願意。 

牧師問新郎 ﹕ 你願意照著上帝聖道與她共同生活，親愛她、尊重她，苦樂與共，終身不

分離嗎？ 

新郎 ﹕ 我願意。 

牧師問新娘 ﹕          小姐，我在上帝和基督教會面前問你：你願意與          

先生結婚，作他的妻子嗎？ 

新婦 ﹕ 我願意。 

牧師問新娘 ﹕ 你願意照著上帝聖道與他共同生活，親愛他、尊重他，苦樂與共，終身不

分離嗎？ 

新婦 ﹕ 我願意。 

牧師對新娘及新郎 ﹕          先生、         小姐，你們願意一生彼此相愛，同度神聖的婚

姻生活麼？ 

新娘與新郎 ﹕ 我們願意。 

牧師 ﹕ 你們願意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按照基督的福音，尋求聖靈的引導和幫助，建

立基督化的家庭麼？ 

新娘與新郎 ﹕ 我們願意。 

牧師 :  為著你們有同一心志感謝讚美三位一體的主上帝。願祂賜福你們的心志。 

B.  締結婚約 

1、 彼此盟誓許願及交換信物  

牧師:   上帝藉聖經告訴我們，「人人都當尊重婚姻。」         先生和         小姐為

要表明他們願意從今以後按上帝的旨意共同生活和行事為人，就預備好了一對結婚

戒指(此時牧師舉起一對婚戒)，要在上帝和大家面前彼此盟誓，交換佩戴。懇請大



 3 

家見證。求主上帝賜福記念佩戴這對婚戒的人，使他們彼此相愛，互相尊重，永結

同心。阿們。 

牧師 ﹕          先生、         小姐，你們既然願意結為夫婦，請彼此盟誓許願，交換

信物。 

     （新娘、新郎面對面，手拉手） 

新郎對新娘﹕奉上帝的聖名。我         與妳         結婚，以你為我的妻子，從今以

後，我要與你同甘共苦，愛你，敬重你，一生對你忠心。求主聖靈幫助我。阿

們。 

   （新郎為新娘戴上戒指） 

新娘對新郎﹕奉上帝的聖名。我         與你         結婚，以你為我的丈夫，從今以

後，我要與你同甘共苦，愛你，敬重你，一生對你忠心。求主聖靈幫助我。阿

們。 

     （新娘與新郎戴上戒指） 

（新郎為新娘揭開面紗並親吻新娘。） 

2、簽署婚書 

牧師﹕現在請一對新人及證婚人簽署婚書。  

（新郎、新娘及證婚人依次簽署婚書。此時可加插聖樂獻唱或獻奏。） 

3、宣佈婚姻 

   （夫婦手拉手；牧師可將一手放在他們的手上） 

牧師對新人 ﹕          先生、         小姐，你們已在上帝及會眾面前表明你們願意結

為夫婦，我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的名，宣佈你們為夫婦。願三位一體的主上帝

堅固你們今日締結的婚約，並賜恩予你們，相愛到底，永不分離，阿們。         

4、經訓 

牧師: 讓我們聽聖經對婚姻的教訓﹕ 

 （可宣讀下列一段或多段與婚姻有關的經文，或其他合適的經文。不宜與讀經經文重複。） 

創 1﹕27-28上  『上帝就照着他的形像創造人，照着神的形像創造他們；他創造了他們，

有男有女。上帝賜福給他們』  

可 10﹕8- 9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說﹕『二人成為一體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兩個人，

而是一體的了。 所以，上帝配合的，人不可分開。』 

弗 5﹕21,22,25  使徒保羅說﹕『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。作妻子的，你們要順服自己

的丈夫，如同順服主。作丈夫的，你們要愛自己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

為教會捨己。』 

5、為新人祈禱祝福 

   牧師: 現在讓我邀請各位一同為一對新人禱告。 

（新郎、新娘跪下，牧師按手在他們頭上。） 

牧師 ﹕ 上帝啊，求祢賜福         及         ，叫他們能堅守他們的婚約，

敬虔度日，恩愛日增，使他們的家成為家人生活的樂園，教會在社會的

見證，基督在人間的居所。奉祢獨生子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 

（祈禱後，新郎、新娘起立，面向會眾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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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師對會眾 ﹕           先生、         小姐結合，拉近了兩個家庭，也創造了一個

新的家庭。他們需要你們的代禱和祝福。親愛的朋友們，你們應當靠著

上帝的恩典，支持、愛護、鼓勵並關懷這對新人。 

（眾人可鼓掌表示祝賀及支持） 

四、 差遣禮 

  1. 唱詩 

2. 牧師﹕願設立家庭的天父上帝，愛護家庭的基督耶穌，看顧保守家庭的聖靈，天天與你們同

在， 

           賜你們平安、喜樂和健康。阿們。 

3. 宣告禮成 

牧師:           先生、         小姐結婚典禮禮成，請一對新人步出禮堂。 

 

 

備註：  

⚫  本禮儀引用經文取自《和合本修訂版》。  

⚫  2012 年 7 月 12 日牧師團禮儀小組通過修訂。  

⚫  2012 年 10 月 18 日牧師團禮儀小組通過第二次修訂。  

⚫  2012 年 11 月 6 日牧師團會議通過。 

⚫  2023 年 3 月 7 日牧師團修訂後通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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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註 

 

註 1：新娘進堂時，司琴可彈奏各種適當的樂曲，包括聖詩、詩篇、頌歌等。但最好不用 

     瓦革納的婚禮進行曲 Wagner’s Bridal March；因該樂曲原是一個悲劇的插曲。 

註 2：新娘可按照以下的行次進堂。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娘父親   新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監護人 / 長輩 

 

 

      

        （會眾）              伴娘             （會眾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仔花女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伴郎  新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禮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聖壇） 

 

 如一對新人已在家中舉行中國傳統的婚禮，或可選擇由父親或監護人陪送新婦上聖 

 壇，則新娘、新郎可與雙方父母及其他婚禮成員同進教堂，坐在會眾最前面。主禮人可站在 

 聖壇前歡迎。行進次序如下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新郎   新娘          或              新郎   新娘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雙方父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伴郎   伴娘 

                    伴郎   伴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仔   花女 

                    花仔   花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雙方父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禮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聖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禮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聖壇） 
 

註 3﹕ 這是一對新人用行動向父母及親友表達謝意的機會。如用言語表達，則可留待婚      

禮後之“致謝及報告”時。 

註 4﹕ 主禮及證婚最好由一位牧師擔任。必要時，證婚牧師可將主禮之責交給另一位教          

牧或平信徒。 

註 5﹕ 婚禮遇有可選擇的項目，可由證婚牧師及一對新人會商決定。 

 


